
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法学专业（专升本）考试计划

（专业代码：030101K）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是对应考者进行的

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

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学专业（专升本）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加快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紧密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

设置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学专业（专升本）考试计划，由江苏省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依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实施细则》《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清单（2021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基本

规范（2021年）》制定。

二、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

1.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高

的科学文化素养、职业道德水准、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适应社会

和经济发展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功

底、熟练的法律职业技能和良好的法律职业品行，掌握法律基础知识，具

备良好的沟通和文字表达能力，具备法律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能够在党

政机关和企业从事法律实务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2.基本要求

在政治思想方面：要求应考者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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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想，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遵纪守法，具

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服务。

在业务知识和能力方面：要求应考者掌握民商法、行政法、国际法等

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分析与解决疑难法律问题以及熟练进行

信息梳理与文字材料整理的基本能力，具有将理论知识运用于相关法务工

作的实际应用能力。主要包括：

（1）掌握民商法、行政法和国际法等部门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掌握法律信息收集与处理等技能的操作方法；

（3）具有处理专业法律文书拟写的基本能力；

（4）具有一定跨部门法分析和解决法律事务问题的能力；

（5）了解法学学科的理论前沿与发展动态；

（6）具有一定法学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满足法律职业的工作

需求；

（7）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

三、学历层次与规格

本专业为高等教育本科学历层次，在总体上与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相

应专业的本科水平一致。

本专业各门课程采用学分计算，各门课程考试采用百分制计分，60

分及以上为合格。每门课程考试合格后，获得该课程学分。

凡持有具备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

专科（或以上）毕业证书或本科结业证书，取得本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

16门课程的合格成绩，累计达到 74学分，毕业论文考核成绩合格，思想

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颁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书。

凡符合主考学校学位授予条件的应考者，可按规定向主考学校申请学

士学位，经主考学校学位委员会评审通过后由主考学校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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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课程与学分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考试

方式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笔试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笔试

3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笔试

4 00227 公司法 4 笔试

5 00230 合同法 5 笔试

6 14081 侵权责任法 4 笔试

7 00247 国际法 6 笔试

8 13702 国际经济法 6 笔试

9 14392 物权法 3 笔试

10 00220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5 笔试

11 00226 知识产权法 4 笔试

12 13969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4 笔试

13 13749 环境资源法学 4 笔试

14 00249 国际私法 4 笔试

15 00229 证据法学 6 笔试

16 13144 犯罪学 6 笔试

17 14850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
不计

学分
实践

学分合计 74学分

五、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

应考者在全部课程考试合格后，须按照主考学校的要求撰写毕业论

文，毕业论文完成后由主考学校组织评阅答辩。毕业论文采用等级制计分，

成绩分为优秀（90—100分）、良好（80—89分）、中等（70—79分）、

合格（60—69分）、不合格（60分以下）。

六、主要课程说明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说明略）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说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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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语（专升本）（课程说明略）

4.公司法（课程说明略）

5.合同法（课程说明略）

6.侵权责任法

侵权责任法是本专业的必设课程。该课程是民法学的一个分支，主要

讲述侵权责任的一般原理，如归责原则、侵权构成要件、抗辩事由、侵权

损害赔偿以及一般侵权行为、特殊侵权行为等内容。主要知识点包括：侵

权行为的概念；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侵权责任的

抗辩事由；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特征；人身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与项目；

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监护人、法人、教育机构、互联网等责任主体的特

殊规定；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划分与责任主体的确定；医疗损害赔偿的适

用；产品责任、动物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和责任主体；环境与生态侵权；

物件致人损害责任；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等。

7.国际法（课程说明略）

8.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是本专业的必设课程。该课程是为了适应我国对外开放战

略需求，培养外向型法律人才而设置的。国际经济法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

学科，与国际贸易法学、国际投资法学、国际私法学、经济法学、仲裁法

学等学科关系密切。本课程旨在了解、掌握并运用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正确分析和解决该领域的实际法律问题。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应考者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熟悉

国际贸易法、国际技术转让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领

域的基本知识；培养和提高运用相关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和国内法律法规

处理国际经济纠纷的能力。

9.物权法

物权法是本专业的选设课程。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物权的性质、效

力；物权法定原则；物权变动规则；登记的种类与交付；物权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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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的排他、优先、追及效力；所有权一般理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

邻关系；善意取得制度；用益物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

担保物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占有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应考者系统获得物权法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形成熟练的法律思维能力和

较强的判断分析问题的能力、运用物权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0.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说明略）

11.知识产权法（课程说明略）

12.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是本专业的选设课程。本课程应系统全面学习、了

解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的相关内容，重点掌握其基本理论、基础知识，提高

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内容包括：劳动法律关系之要

素；就业政策；劳动合同的特点、必备条款、约定条款、劳动合同的订立

与履行；集体协商的程序；工作时间；工资制度；劳动安全；劳动争议处

理；社会保障法律关系；养老保险的模式；医疗保险支付；生育保险待遇

支付；工伤认定；工伤待遇；失业保险待遇；社保基金种类；社会救助体

系；社会福利种类；社会优抚等。

13.环境资源法学

环境资源法学是本专业的选设课程。本课程旨在使应考者掌握环境资

源保护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增强环境法制观念；熟悉

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保护法，以及各类法律规范的相互联系，提高

运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的能力；加强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和相关法

律部门实体法、程序法的联系与区别的理解，正确运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律法规的规定，保证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目的的实现；提高运用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律法规的能力，以维护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应考者树立正确的生态环境观，掌握我国环境法律制度体系，

提高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4.国际私法（课程说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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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证据法学

证据法学是本专业的选设课程。证据法是研究司法、执法、仲裁、公

证等司法活动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以及证据法律规范的学科，

属于独立的法学学科。本课程主要内容有证据的概念、证据的分类、证据

形式、证明对象、证明标准、取证制度、举证制度、质证制度、认证制度

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得应考者系统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

法和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证据的各项规定和涉及证据的司法解释、裁判规

则。

16.犯罪学（课程说明略）

七、其他必要说明

1.参加本专业相关课程学习需具有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本专业

所需的基础知识。

2.笔试课程使用的教材及考试大纲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当次考试公

布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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